
【親愛愛樂～ACH銀行定期定額轉帳捐款人基本資料】 
------------------------------------------------------------------------------- 

捐 款 人 基 本 資 料 

捐款期間:_____年 _____月至_______年_______月止/□持續   □月繳  □單次 

捐款金額:______________元(每次扣款金額)  (每月15日扣款,遇假日順延或提前)  

 

收據抬頭：                                           

身分證號(統編):_______________ 

收據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聯絡電話：（O）_________ _____（H）______________ （手機）                    

收據寄送: □月寄    □年寄收據 (每年約3 、4月前分批寄出)  

提供國稅局捐款資料(以利綜所稅電子化服務): □願意    □不願意                                  

備註: 

銀行/郵局轉帳需要一式正本存檔 
填寫完畢後，請簽名、蓋章(開戶印鑑章)  以 郵寄方式寄至 
 
310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94巷8號  親愛愛樂收 
 
洽詢電話：03-5100168 
email: music@chin-ai.org.tw 
親愛愛樂Facebook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chinaimusic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https://www.facebook.com/chinaimusic


 

ACH委託轉帳繳款授權書 
申請人（即委繳戶）茲向貴行申請□委託　□終止　自申請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予　

　親愛愛樂　　公司/機構　　慈善捐款　　費用，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申請人同意本件委託/終止扣繳作業悉依台灣票據交換所「ACH業務」之相關業務規定辦理。申請人亦

同意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與 貴行、發動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並

已詳閱備註三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 
二、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ACH業務」傳送之資料(含扣款日期、金額、……等)，辦理

轉帳扣款作業。倘有錯誤或對款項之計算暨退補費等發生疑義，與貴行及受託辦理本項業務之發動

銀行無涉，申請人願自行向委託單位洽詢辦理。 
三、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故時

，貴行得不予扣款；倘「ACH業務」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

復正常，始予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四、貴行於同一日需自指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款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同意由貴行自

行選定扣款順序。 
五、申請人同意辦理本件「ACH業務」時，發動者得將本件資料交付予發動銀行轉交貴行辦理。 

發動者(公司/機構)名稱 親愛愛樂 王子建 發動者統一編號 38893276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銀行名稱 合作金庫　埔里分行 發動銀行代號 0060707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及其金融機構代號)：               (       ) 

扣款限額(若空白未填或

填0元者，表示未設限)             元  

委繳戶名稱  委繳戶帳號  

委繳戶統一編號  (用戶號碼)  

聯絡電話：（公） 

　　　　 （宅） 

通訊地址： 

申請人(委繳戶)簽章：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請逐聯簽章，請不要複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扣款行填載 

核印：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備註：一、為使扣款行核印流程順利，請委繳戶之「原留印鑑簽章欄」逐聯填寫，不可複寫。 
二、本授權書一式三聯，第一聯由扣款行留存，第二聯由發動者留存，第三聯由委繳戶留存。 
三、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上表所列之個人資料，並按前述

機構因執行業務及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所必須保存期限辦理保存；除前述機構可使用外，若有任何不法情
事，依法有權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亦可依其相關權責調閱。 

第一聯　扣款行留存 
102.07版 

 



 
 

ACH委託轉帳繳款授權書 
申請人（即委繳戶）茲向貴行申請□委託　□終止　自申請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予　

　親愛愛樂　　公司/機構　　慈善捐款　　費用，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申請人同意本件委託/終止扣繳作業悉依台灣票據交換所「ACH業務」之相關業務規定辦理。申請人亦

同意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與 貴行、發動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並

已詳閱備註三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 
二、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ACH業務」傳送之資料(含扣款日期、金額、……等)，辦理

轉帳扣款作業。倘有錯誤或對款項之計算暨退補費等發生疑義，與貴行及受託辦理本項業務之發動

銀行無涉，申請人願自行向委託單位洽詢辦理。 
三、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故時

，貴行得不予扣款；倘「ACH業務」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

復正常，始予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四、貴行於同一日需自指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款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同意由貴行自

行選定扣款順序。 
五、申請人同意辦理本件「ACH業務」時，發動者得將本件資料交付予發動銀行轉交貴行辦理。 
 

發動者(公司/機構)名稱 親愛愛樂 王子建 發動者統一編號 38893276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銀行名稱 合作金庫　埔里分行 發動銀行代號 0060707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及其金融機構代號)：               (       ) 

扣款限額(若空白未填或

填0元者，表示未設限)             元  

委繳戶名稱  委繳戶帳號  

委繳戶統一編號  (用戶號碼)  

聯絡電話：（公） 

　　　　 （宅） 

通訊地址： 

 

申請人(委繳戶)簽章：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請逐聯簽章，請不要複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扣款行填載 

核印：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備註：一、為使扣款行核印流程順利，請委繳戶之「原留印鑑簽章欄」逐聯填寫，不可複寫。 
二、本授權書一式三聯，第一聯由扣款行留存，第二聯由發動者留存，第三聯由委繳戶留存。 
三、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上表所列之個人資料，並按前述

機構因執行業務及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所必須保存期限辦理保存；除前述機構可使用外，若有任何不法情
事，依法有權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亦可依其相關權責調閱。 

第二聯　發動者留存 
 



ACH委託轉帳繳款授權書             
申請人（即委繳戶）茲向貴行申請□委託　□終止　自申請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予　

　親愛愛樂　　公司/機構　　慈善捐款　　費用，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申請人同意本件委託/終止扣繳作業悉依台灣票據交換所「ACH業務」之相關業務規定辦理。申請人亦

同意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與 貴行、發動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並

已詳閱備註三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 
二、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ACH業務」傳送之資料(含扣款日期、金額、……等)，辦理

轉帳扣款作業。倘有錯誤或對款項之計算暨退補費等發生疑義，與貴行及受託辦理本項業務之發動

銀行無涉，申請人願自行向委託單位洽詢辦理。 
三、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故時

，貴行得不予扣款；倘「ACH業務」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

復正常，始予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四、貴行於同一日需自指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款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同意由貴行自

行選定扣款順序。 
五、申請人同意辦理本件「ACH業務」時，發動者得將本件資料交付予發動銀行轉交貴行辦理。 

發動者(公司/機構)名稱 親愛愛樂 王子建 發動者統一編號 38893276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銀行名稱 合作金庫　埔里分行 發動銀行代號 0060707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及其金融機構代號)：               (       ) 

扣款限額(若空白未填或

填0元者，表示未設限)             元  

委繳戶名稱  委繳戶帳號  

委繳戶統一編號  (用戶號碼)  

聯絡電話：（公） 

　　　　 （宅） 

通訊地址： 

 

申請人(委繳戶)簽章：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請逐聯簽章，請不要複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扣款行填載 

核印：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備註：一、為使扣款行核印流程順利，請委繳戶之「原留印鑑簽章欄」逐聯填寫，不可複寫。 
二、本授權書一式三聯，第一聯由扣款行留存，第二聯由發動者留存，第三聯由委繳戶留存。 
三、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上表所列之個人資料，並按前述

機構因執行業務及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所必須保存期限辦理保存；除前述機構可使用外，若有任何不法情
事，依法有權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亦可依其相關權責調閱。 

第三聯　委繳戶留存 
102.07版 


